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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申請 112年度「桃園市市區公車駕駛薪

資加碼補貼計畫」之駕駛員薪資補貼款新臺幣              元整，

請貴局將款項匯入本公司帳戶，並檢附存摺封面影本為憑，本公司將

款項提撥予駕駛員，後續如有糾紛，願自行負責。 

此致 

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匯 款 戶 名： 

統 一 編 號： 

匯 款 銀 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別： 

匯 款 帳 號：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   月    日 


